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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日德至花石峡公路扩建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19年4月3日，青海省公路建设管理局根据香日德至花石峡公路扩建工程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

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本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香日德至花石峡公路扩建工程位于青海省海西州都兰县和果洛州玛多县境

内，路线起于都兰县香日德西北侧托海村，与茶卡至格尔木公路香日德北过境线

互通衔接。终点与花石峡至大武公路起点衔接，路线全长155.19公里，设计时速

80km/h，整体式路基宽度18.5m，分离式路基宽度10.0m。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09年12月7日该项目获得了青海省环保厅《关于香日德至花石峡公路扩建

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青环发[2009]440号），2011年10月10日青海省

发改委批复了原二级公路的可研报告（青发改基础[2011]1609号及青发改基础

[2011]1610号），后由于公路等级由二级公路变更为高速公路），在原有二级公

路工程基础上进行扩建，青海省发改委于2013年7月9日重新批复的该项目可研报

告，原二级公路批复废止；青海省环保厅于2014年8月29日重新批复了该项目的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关于香日德至花石峡公路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青环发[2014]438号），原二级公路环评批复废止。

本项目于2012年6月开工建，2016年9月完成路基、路面、防护排水、桥涵工

程，2016年10月完成交通安全设施工程，建设期52个月。

项目从立项至运行过程中有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等。

（三）投资情况

环评期间预测环保投资3269万元，占总投资概算的0.71%。本项目实际完成

环保投资10778.43万元，占项目总投资额45.73亿元的2.36%。环保费用增加的主

要原因是施工期生态恢复措施费用大幅度增加。

（四）验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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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验收的范围主要包括：项目征地范围内主体工程建设情况，临时工程设

置、恢复情况、各环保设施落实情况调查等内容。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主线、起点、终点均未发生变化。环评线路长度155.27km，实际线路

长度155.19km，实际建设里程减少80m。具体构造物工程量方面，实际建设永久

占地较环评减少8.2hm
2
；桥梁较环评阶段减少3座，桥梁长度增加811.52m，环评

期间设置3处养护工区，实际设置1处，收费站较环评期间减少3处，服务区较环

评减少1处。

验收阶段经过现场核实，环评期间未涉及前进村和先锋村两个环境敏感点，

其主要原因是后期村庄扩建导致敏感点距公路距离缩短，验收期间先锋村与线路

红线的最近距离100m，前进村与线路红线的最近距离90m，根据验收期间监测结

果，两处敏感点噪声监测值均小于《声环境质量标准》2类区标准。线路建设对

敏感点声环境有一定影响，但是影响不大。

根据《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

[2015]52号)，“……五个因素中的一项或一项以上发生重大变动，且可能导致

环境影响显著变化(特别是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界定为重大变动。”本项目虽

然环评未涉及2个敏感点，但不是因线路变动新增的敏感点，也未导致环境影响

显著变化，亦未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因此，本项目不存在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施工期废水：临近水体及桥梁施工期间没有在河流管理范围设置施工营地及

其他临时场地，对河流水质影响不大；桥梁施工泥沙及弃渣均自行利用或运往弃

渣场进行处置，生活污水经处理后用于洒水降尘，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卫生填埋；

施工场地设置沉淀池和隔油池，生产废水处理后回用或自然蒸发。施工期没有在

水体200范围内设置沥青、水泥等临时堆放场地；

营运期废水为项目沿线服务设施的生活污水，项目养护工区、香日德收费站、

沟里乡收费站生活污水均设置50m³化粪池及一套处理能力5m³/d的污水处理设备，

污水处理达标后用于绿化；沟里服务区生活污水经50m³化粪池及两套5m³/d污水

处理设施处理达到标准后用于厂区绿化。



3

（二）废气

根据施工期环境监理及其他资料，结合验收期间现场走访等回顾性调查，施

工期采用洒水抑尘等措施；路基填料运输、碾压过程中，采用苫盖、洒水等措施

降尘；路基施工时采用分层压实；施工期未发现散装运输粉状材料；堆放场地均

有篷布遮盖等措施避免扬尘。

根据现场调查，香日德收费站采用电锅炉，养护工区采用空调供暖；沟里乡

收费站和沟里服务区均采用锅炉功率2T燃煤锅炉一台，排气筒高度30m，内径

600mm，设有脱硫除尘设备；根据验收期间监测结果，锅炉排放均满足《锅炉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l3271-2001）中二类区II时段标准。根据青海省公路建

设管理局2017年5月22日会议纪要，对茶格、香花公路已经投入使用的燃煤锅炉

改造，目前香花公路锅炉改造正在进行。

（三）噪声

施工期噪声为施工设备噪声，营运期噪声为项目运行后车辆行驶噪声。

项目涉及敏感点较少，施工时未在敏感点附近的地方设置拌和站等临时工程；

合理安排作业时间，施工作业安排在昼间进行，夜间未进行施工活动；

营运期3处声环境敏感点现状监测均能够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2类区标准。

后续管理单位将继续进行跟踪监测，如发现超标采用相应的降噪措施。

（四）固体废物

施工期主要的固体废物为生产废物和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等。施工过程

中加强了管理，文明施工。生产废渣集中收集，定期运送到指定地点处理；生活

垃圾设垃圾收集处，定时进行清运。

本工程运营期沿线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收费站、服务区等服务设施的生活

垃圾和道路养护垃圾。沿线道路养护配备专用养护车辆和养护人员，对道路养护

垃圾进行清理，并定期清运。

（五）生态环境

本项目沿线共有各类临时用地70处，其中，取土场33处、取料场10处，弃土

场8处，施工营地等产生生活场所19处，已经全部恢复。建议建设单位对临时用

地进一步跟踪恢复绿化情况。

（六）环境风险防范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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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42座跨河/伴行桥梁两侧防撞护栏内设置排水槽，将桥面径流汇入桥梁下

方容积60m
3
的危险废液应急储存池（做防渗处理），应急储存池设在河岸外侧，

防止溢流进入河流等敏感水体。项目路侧共设置波形梁护栏155215m。

目前，邀鄂拉郭勒部分与本工程伴行河段被后期修建的乡村公路所阻隔，建

设单位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对该路段修建了排水边沟，并在排水沟两端修建了蒸

发池，保证事故发生后不会对邀鄂拉郭勒河水体造成影响。各敏感水体伴行路段

段均已修建风险防范措施。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环保设施处理效率

1.废水治理设施

根据现场调查及施工期环境监理反馈情况，项目施工过程中未在在卡可特尔

河、托索湖和邀鄂拉郭勒河水体附近设置施工营地；跨水桥梁施工时，施工材料

临时堆放场均远离水体，弃渣和泥浆等均得到妥善处理，未进入河道水体。

本项目营运期主要水污染源为2处收费站，1处服务区，1处养护工区。沿线

各服务设施均设有地埋式污水处理设备，处理后的废水收集后用于站区回用植被

绿化不外排。监测结果显示，各污水处理设施运行良好，能够满足环保要求并且

全部回用。

2.废气治理设施

根据监测结果，沟里乡收费站燃煤锅炉及沟里乡服务区的燃煤锅炉烟气各污

染物的监测结果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表2新建燃

煤锅炉排放标准。

3.厂界噪声治理设施

根据监测结果，现状各敏感点噪声均能达到相应标准要求。

4.固体废物治理设施

根据现场调查、走访及咨询，未发现施工期弃渣、泥浆等垃圾乱堆乱排现象，

施工期和营运期的生活垃圾均集中收集后统一送到垃圾填埋场进行处理，未发现

随地乱扔现象。

（二）污染物排放情况

1.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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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废水经处理后，能够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

（GB/T18920-2002）中城市绿化水质标准后用于站区绿化不外排，说明现状污水

处理设施排放情况良好。

2.废气

沿线燃煤锅炉烟气各污染物的监测结果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71-2014）表2中新建燃煤锅炉排放标准。

3.噪声

根据监测结果，现状各敏感点噪声均能达到相应标准要求。

4.固体废物

各服务设施生活垃圾均能够做到统一收集，并得到有效处理。

5.污染物排放总量

根据现场调查，香日德收费站采用电锅炉，养护工区采用空调供暖；沟里乡

收费站和沟里服务区均采用锅炉功率2T燃煤锅炉一台，排气筒高度30m，内径

600mm，设有脱硫除尘设备；根据验收期间监测结果，锅炉排放均满足《锅炉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l3271-2001）中二类区II时段标准。根据青海省公路建

设管理局2017年5月22日会议纪要，对茶格、香花公路已经投入使用的燃煤锅炉

改造，目前香花公路锅炉改造正在进行,因此未进行总量申请。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1、声环境

施工期：

根据施工期环境监理报告及验收期间走访调查，施工期间未发现扰民现象，

施工期场界噪声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标准；

根据验收期间环境监测数据，营运期各敏感点声环境均能够达到相应标准；线路

在声环境敏感点路段设置了限速、禁止鸣笛等标志。

营运期：

营运期3处声环境敏感点现状监测均能够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2类区标准。

后续管理单位将继续进行跟踪监测，如发现超标采用相应的降噪措施。

2、水环境

施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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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水体及桥梁施工期间没有在河流管理范围设置施工营地及其他临时场

地，对河流水质影响不大；桥梁施工泥沙及弃渣均自行利用或运往弃渣场进行处

置，生活污水经处理后用于洒水降尘，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卫生填埋；施工场地

设置沉淀池和隔油池，生产废水处理后回用或自然蒸发。施工期没有在水体200m

范围内设置沥青、水泥等临时堆放场地；根据现场走访调查及施工监理提供资料，

隧道施工未对地下水造成不利影响。

营运期：

项目在养护工区、香日德收费站、沟里乡收费站均设置50m³化粪池及一套处

理能力5m³/d的污水处理设备，污水处理达标后用于绿化；沟里服务区生活污水

经50m³化粪池及两套5m³/d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达到标准用于绿化。

3、大气环境

根据施工期环境监理及其他资料，结合验收期间现场走访等回顾性调查，施

工期采用洒水抑尘等降噪措施；路基填料运输、碾压过程中，采用苫盖、洒水等

措施降尘；路基施工时采用分层压实；施工期未发现散装运输粉状材料；堆放场

地均有篷布遮盖等措施避免扬尘。

根据现场调查，香日德收费站采用电锅炉，养护工区采用空调供暖；沟里乡

收费站和沟里服务区均采用锅炉功率2T燃煤锅炉一台，排气筒高度30m，内径

600mm，设有脱硫除尘设备；根据验收期间监测结果，锅炉排放均满足《锅炉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l3271-2001）中二类区II时段标准。根据青海省公路建

设管理局2017年5月22日会议纪要，对茶格、香花公路已经投入使用的燃煤锅炉

改造，目前香花公路锅炉改造正在进行。

4、生态环境

本项目距离三江源自然保护区5公里，线路沿线不涉及自然保护区等生态敏

感点。经调查，工程调查范围内无名木古树分布，也无珍稀野生植物分布。公路

建设未对沿线及周边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本项目沿线共有各类临时用地类临时用地70处，其中，取土场33处、取料场

10处，弃土场8处，施工营地19处，已经全部恢复。建议建设单位对临时用地进

一步跟踪恢复绿化情况。

六、验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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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日德至花石峡公路扩建工程的建设执行了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的

管理规定，落实了环评及批复中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生态、废水和废气环

境保护设施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同意该工程通过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

七、后续要求

1、加强环保设施的维护管理，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八、验收人员信息

见附表。

青海省公路建设管理局

2019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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